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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醫藥事務基本教義主義」｜審視醫藥事務 
在本系列文章中，我們（原文作者 — 籔花大是Director, Commercial & Medical Strategy, Veeva Japan) 探討了製藥公司醫藥事務 (MA)部門的現狀、面臨的挑戰以及解決問題的契機，重點關注「獨立性是為了誰」和「如何衡量醫藥事務的價值」這兩個主題。
如前兩篇文章 (請參考TPMMA網站，MR資訊專欄2025/8/11和2025/12/22的翻譯文章) 所述，關於獨立性和價值觀體現方式的問題之所以會引發爭議，原因在於醫師行為和價值觀的改變，以及製藥公司日益複雜的商業環境。然而，還有一點必須指出，那就是MA的的心態。
不能和商業脫節
是否因過度強調「獨立於營業活動」的原則，而陷入「醫藥事務基本教義主義」？當然，恪守這項原則很重要。然而若過度堅持，可能導致拒絕與其他部門合作，對成果漠不關心的態度。將商業部門和MA的辦公室設在不同的建築物裡，並使用不同的系統等做法，迄今為止，所採取的保障獨立性的方式，可以說是這種態度的具體體現。這可能導致其他部門難以理解MA的具體工作內容及其產出的成果。
MA的活動雖非直接以擴大其公司產品處方量與銷售額為目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活動與處方量及銷售額完全無關。既然營利企業是以商業行為為目的，MA活動最終也必須對營收與利潤做出貢獻。即便如此，若將銷售額或處方量作為績效指標，則可能引發諸多誤解和疑慮。這正是MA評估的難處，例如，有必要以「開拓並完善新藥的市場」、「引領藥物開發」等角色思考如何展示成果。
在新藥開發的難度和成本不斷上升的情況下，製藥公司面臨提高價值鏈各環節效率的壓力。公司所提出的「醫藥事務的價值是什麼」這個問題，簡單來說就是「醫藥事務如何為銷售額或利潤做出貢獻」以及「對市場產生了何種衝擊（變化）」。考量到當今製藥企業所處的環境，我們已經無法迴避這個問題。
如果這個問題無法回答，一種選​​擇可能是行銷、銷售和開發部門繼續像過去一樣履行其必要的職責，而醫藥事務部門（儘管可能不再這樣稱呼）則專注於回應醫療保健專業人員針對藥物合理使用提出的學術性諮詢。
正如本系列第一篇文章所提到的，只要營利企業與醫師這些客戶有接觸，MA的科學研究活動即使是間接的，也自然會影響處方行為。Veeva的美國數據顯示，對MA的科學活動投資越多的公司，其新藥的採用速度越快；此外，上市前與關鍵意見領袖 (KOL) 的互動則會大幅提升新藥的採用率。
在2025年5月，睽違6年修訂的日本製藥工業協會的《行為準則》(Code of Practice，COP）明確規定，即使不以促進銷售為目的的的科學資訊交流，只要有可能影響處方判斷，也明確規定將被視為促銷活動的一部分。
重要的是不要否認這一現實，而是從「為病人做出更好的治療選擇」的角度重新思考界線的劃分。在保持明確界線的同時，例如提供有關未經核准和標示外用藥的資訊以及參與臨床研究和試驗，應思考如何與商業、研發、藥物創製等其他部門的合作，以最大化對醫療第一線提供價值及產品價值。
未來不在「分斷」，而在「合作」之中
MA的未來不在「分斷」而在「合作」之中。所需要的正是作為「聯絡者」的角色。MA的價值在於適當地與公司內部如商業、銷售、開發等部門合作，致力於改善病患的治療結果，並在此過程中最大化產品價值。當這一目標實現時，MA必將成為企業與醫療第一線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
反過來說，只有當「MA的價值是什麼」這個問題不再被質疑時， MA才能滿足多樣化的醫師需求，進而提升企業價值與品牌價值，並最終有助於解決drug lag/drug loss等社會課題。由此成果，不僅能促進藥物效能最大化（包含生命週期管理），更能為未來的醫療體系與病人貢獻心力。我們深信MA能肩負如此高價值的使命。
(資料來源：MIX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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